
有關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"公民權利國際公約"提交的第三次報告

發表意見 

本人有見於社會有廢除功能組別的建議，本人實不以為然。根據“人

權公約“第二十五條(B)項，選舉必须普及而平等的原則，我們是不

能夠忽視某一個界别為香港的發展出謀獻策的權利。 

社會是由不同的階層和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士組成。無論是仕，農，工，

商，無論是精英或者平民階層，他們圴有權利有代表, 替他們在立法

會上發聲。只有在議會將他們的意見都包攬下來，樣才能做到平衡各

方利益。 

某些界别對香港有重大影響力，但他們佔香港人口的比例不一定相應

很高，故此，若簡單以數人頭的方式，他們的意見將不獲重視，我們

制定的政策定將握殺他們的生存空間，使該階層消失，如果這樣定非

香港市民所願見到的。 

香港現時議會的架構，頗有外國兩院制的影子，大家都知道英國上議

院是由貴族和法官出任，但英國並未有被人質疑他不民主，為何？因

為民主的精髓就在於制衡，精英與平民間做到互相制衡, 這樣民主才

得以發展，民生亦得以提升。 

有人可能會擔心將出現多數服從少數的情況，就此我想問各位在特區

成立至今的十五年內出現過嗎？要知道任何個界别，他在 70 個議席

中也只有一票，要通過議案，必须得到大部分議員的支持，所以不存

在多數人服從少數人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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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法的通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, 雖然商界普遍不支持為競爭

立法, 但 終在大部份議員支持下該法依然通過, 可以說明我們的議

會不全在給小數人所騎刧的情況。 

 

香港市民 

陳廣錫  謹啟 


